	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

苏州市党员关爱暨帮扶困难群众基金会
	文件


苏党基金会〔2016〕1号

关于做好2016年度党员关爱基金

帮扶贫困大学生工作的通知
各市、区委组织部，苏州工业园区工委组织部，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，各有关高校党委组织部（处）；各市、区党员关爱基金会：

为持续巩固和扩大党员关爱帮扶活动成果，及时兑现贫困大学生帮扶承诺，经研究，定于近期开展2016年度党员关爱基金帮扶在苏高校贫困大学生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帮扶资金和帮扶标准

帮扶资金从市党员关爱暨帮扶困难群众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中列支，根据各高校2016年度向基金会捐款金额的1/2确定帮扶金额，划拨至各高校，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500元/年的标准发放（详见附件1）。

二、帮扶对象

帮扶对象与往年相同，为党组织关系隶属苏州市委和工业园区工委，且全校党员关爱基金捐款额超过1万元的高校在籍贫困大学生。具体条件是：①符合《江苏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行办法》标准，经所在学校认证的贫困大学生；②遵章守纪，道德品质优良；③学习勤奋，成绩良好。 
三、有关要求

1．基金会在各高校提交书面申请后，于11月中旬将帮扶资金划拨至各高校。

2．各高校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认真做好党员关爱基金的申请、审批和发放工作。具体操作程序与往年相同，由各高校根据分配的名额，按照学生申请、学院（系）审核、组织公示、校党委审定等程序确定受资助对象，于12月中旬前完成发放工作并上报发放名单（签收名单复印件）。基金会将适时对各高校发放情况进行抽查，发放情况将在基金会网站上公布。

3．党组织关系隶属各县级市委的高校贫困学生帮扶工作，由各地结合实际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1．2016年度苏州市党员关爱基金帮扶贫困大学生
资金分配表

2．苏州市党员关爱基金帮扶申请表

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
苏州市党员关爱暨帮扶困难群众基金会
2016年11月7日

附件1

2016年度苏州市党员关爱基金

帮扶贫困大学生资金分配表

	序号
	单　　位
	2016年

捐款金额（万元）
	帮扶资金发放金额（万元）
	帮扶贫困
大学生数（名）

	1
	苏州大学
	39.4
	19.7
	394

	2
	苏州科技大学
	15.1
	7.55
	151

	3
	常熟理工学院
	10.2
	5.1
	102

	4
	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
	3.1
	1.55
	31

	5
	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
	3.0
	1.5
	30

	6
	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
	2.7
	1.35
	27

	7
	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
	2.5
	1.25
	25

	8
	苏州市职业大学
	8.0
	4.0
	80

	9
	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	4.0
	2.0
	40

	10
	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
	1.0
	0.5
	10

	合　计
	89
	44.5
	890


附件2

苏州市党员关爱基金帮扶申请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
	出生年月
	
	学  号
	
	专  业
	

	所在院系
	
	宿  舍
	
	联  系

方  式
	

	身份证号
	

	家庭住址
	
	邮  政

编  码
	

	困难情况
说    明
	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

	院（系、部）党组织意见
	年  月  日  

（盖章）   
	学校党委
组织部门
审核意见
	年  月  日  

（盖章）   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市党员关爱基金会、各高校党委组织部门、院（系、部）党组织各留一份。

	市党员关爱暨帮扶困难群众基金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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